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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指蕭條款 擋救護車吊照 3 月 

（圖為救護車，中央社檔案照片）（中央

社記者黃名璽台北 3 日電）立法院會今天

三讀修正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

條文，明訂「中指蕭」條款，未來民眾駕

車遇救護車不避讓，將吊扣駕照 3 個月。 

去年 1 名蕭姓博士生因駕車惡意阻擋救護

車，甚至比出中指，被網友稱為「中指

蕭」；由於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惡意阻擋救護車行為，只處新台

幣 600 元到 1800 元，朝野立委紛紛提案加重處罰。  

不過，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葉宜津表示，立委提案修法是為加重惡意阻

擋救護車處罰，但再怎麼嚴格的版本，都比不上刑法的妨害公務等罪來得

重，一旦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訂定罰鍰上限，反而可能輕放這些

人。 

她說，目前立委提出的修法版本，最重罰鍰也不過 6 萬元，若未來出現比

「中指蕭」更惡劣的行為，單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很難罰得更重。  

因此，三讀修正後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不加重罰鍰，但增列

「聞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之警號，不避讓者，並吊扣駕

駛執照 3 個月」。 

此外，考量行動不便者在路邊上下車需求，同法修正後的第 55 條增訂但

書，接送行動不便之人上、下車者，臨時停車不受 3 分鐘之限制」。 

有關使用輔具的身障者，可能因人行道未設無障礙設施，或是坑坑洞洞致

無法在人行道通行而遭罰，同法第 78 條增訂「使用行動輔具之身心障礙

者，因人行道有障礙物致違反前項第 2 款規定者，不予處罰」，免除身障

者因此觸法遭罰的可能。  
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10503/5/?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10503/5/?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10503/5/?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photo/url/d/i/110503/5/20110503_4510805/20110503_4510805.jpg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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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 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是什麼？ 

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，致

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，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

失，保險人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，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

金。 

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理賠項目是什麼？ 

◇ 傷害醫療給付：每人最高 20 萬元。 

◇ 殘廢給付：每人最高 200 萬元。 

◇ 死亡給付：每人定額給付 200 萬。 

◇ 每一事故理賠無上限。 

◇  

中華民國 101 年修正後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於何

時起適用？ 

凡是於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 日零時起發生之事故，即適

用於修正後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。 

 

什麼是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？ 

為避免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因肇事車輛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

保險而無法請求補償，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十八條

之規定，設立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，使交通事故之

請求權人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給付範圍內能獲得補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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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傷害醫療給付理賠內容是什麼？ 

●  急救費用： 

指救助搜索費、救護車費，及隨車醫護人員費用。 

●  診療費用： 

指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及受

害人自行負擔之門診、急診或住院費用、掛號費、診

斷證明書費、膳食費、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

費、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，及其他經醫師認為

治療上必要之輔助器材所需費用。（病房費之差額每

日以 1 ５ 00 元為限，膳食費每日以 180 元為限） 

●  接送費用： 

指轉診、出院及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(以新台幣 2 萬元為限)。 

●  看護費用： 

指住院期間因傷勢嚴重所需之特別護理費及看護費，但居家看護以

經主治醫生證明確有必要為限。（看護費每日以 1200 元為限，最高

以 30 日為限） 

 

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申請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？ 

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，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，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

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者，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，向特別補償基

金請求補償：  

1.事故汽車無法查究。  

2.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。  

3.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。   

4.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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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駕駛人因天雨路滑而自行摔車受傷，可以申請強制

汽車責任保險理賠嗎？ 

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十三條之規定，本法所稱汽車

交通事故，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

或死亡之事故。而機車駕駛人因天雨路滑而自行摔車受

傷屬於單一事故，非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之事故，

故無法賠償。 

 

申請強制險時醫療單據只有一份，但我還有其他商業保

險申請理賠怎麼辦？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理賠可以使用醫療單據副本，只要

在醫療單據影印本上加蓋醫院章即可。 

 

申請保險理賠之請求權時效為多久？ 

依保險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，

自得為請求之日起，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。 



頁 7 大台南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

 車禍處理原則  
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 

一、發生車禍時應如何處理？     

要冷靜、保持現場、請警方現場處理(call 110 報警)。傷者先行送醫【儘量

使用非事故車】，請警察作筆錄，並留下對方資料、連絡電話。切勿私下和

解，五日內速至保險公司報出險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 

(1)車禍發生後如對方不理而將車輛開走，請即通知警方處理(call 110)。 

(2)車禍如有人傷亡，如另一方有肇事責任，受傷的一方可在 6 個月內依刑

法第 284 條提出過失傷害告訴。死亡件，有肇事責任者，檢察官會依刑法

第 276 條提起公訴。 

(3)車禍有財物損失時，理賠處理一般均會採取肇責分攤方式處理，若肇責

不清或有異議時，可送交車禍肇事鑑定委員會裁決。 

(4)不可私下和解，如和解時須通知保險公司，否則保險公司可不予理賠。  

 

二、後續動作：  
撥空探視傷者，出院時申請診斷證明書，保留收據。        

受損車輛勿先修理，待通知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勘估後再修理。        

和解可到派出所、保險公司、調解委員會談(避免在傷者家中或某某人家中

和解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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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 

一、 安全最重要：  

●  開啟右側方向燈，儘可能讓車滑行至路肩。  

●  開啟危險警告閃光燈（△）。      在車後 50 ～ 100

公尺處放置故障三角警示牌。  

●  車上乘客請下車至護欄外，最好在車輛前方 10 ～

20M 處。 

●  若有傷者；請協助至路肩待援。    報警處理，如無

手機時請利用高速公路旁之緊急服務電    話，並說

明車號、姓名、車輛顏色、狀況、南下或北上公    

里數。連絡拖吊公司前來道路救援。 

 

二、車禍處理：    

比照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方式處理。     

如有擦撞或追撞事故，勿隨意私下和解，務必通知警方

處理，以免事故無法理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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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十大主因  

前言  

法規的課程一向被忽略，因為很無聊 !  

但若想快樂出門，平安回家，那就非懂不可！ 

車禍事件是即使駕駛技術再好，都一樣在所難免；因為我們不能保證別人不

會來撞我們 !!    

因此，要預防肇事，必先了解事故發生原因，針對問題所在加以預防。 

 

壹、道路交通事故之定義   

道路交通事故是指汽車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，致有人傷亡或車輛財物損

壞之事故(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條)，一般稱之謂「汽車肇事」俗稱

「車禍」  

 

貳、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因素   

根據有關資料顯示，肇因為人為因素者，佔總數 98%  其他因素只佔 2% 其

嚴重性可見一般。歷年來交通事故

因駕駛疏失十大因素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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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未注意車前狀況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超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酒後駕駛  

 

四、未依規定減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未依規定讓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逆向行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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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左轉未依規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未保持安全間隔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九、未保持安全距離   

 

十、違規超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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